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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今日（三月十九日）出席电视访问后会

见传媒的谈话全文：  

  

记者：记者朋友可能比较关心海外律师的问题。想问问其实为什么要增

加申请前的甄别呢？因为律师会亦提到这样做最后会麻烦到特首，都是

重复的，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呢？  

  

律政司副司长：因为在有关修订谘询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一些意见，担

心如果没有这个前置制度设计机制的话，将来诉讼过程中有关与讼方会

否不断频繁更换海外律师代表，然后向法院作出多次有关准许在本地执

业的申请，而为有关司法官司带来延误，又或者对法庭资源造成负担。

这不单对该宗案件本身带来一些延误的可能性，亦对整个司法案件管理

系统带来一些不必要负担。所以既然我们在谘询过程中留意到原先设计

的建议里可能有一个制度的空隙存在，当然我们在作出有关修订的时

候，我们亦有责任堵塞这些制度上的空隙。  

  

  因为如果现在我们贪一时方便不处理这些问题，将来如果真的有与

讼人看到这个制度漏洞而滥用，对案件本身带来（延误），又或者对司

法案件管理制度带来负担的时候，我相信届时社会人士会责难律政司为

何今时今日没有做好我们的责任，在修订中堵塞这些制度漏洞。如果这

样的话，可以这样说，我们将会难辞其咎。所以为什么在这次制度设计

中，我们设置了这个前置的制度设计，是要防止这些制度空隙和问题出

现。  

  

记者：今次修例主要是针对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有立法会议员都担心

所谓国安其实涉及很多个范畴，会否最终其实整个专案认许海外律师来

参与其他案件的机会都变得微乎其微呢？  

  

律政司副司长：在今次立法会上，其实司长亦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关

民事或者刑事案件是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话，有关与讼人仍然可以按照

制度申请专案认许，让法庭考虑海外律师是否适合基于公众利益来香港

法庭代表与讼人处理有关案件。当然我想大家亦知道，在世界层面当我

们提及国家安全时，所指的国家安全往往都不是、亦不单指军事安全，

而是往往涉及到其他多方面的，不论在科技方面的安全、文化安全和资

源安全，这些往往也会为国家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所以在处理国家安全，究竟何谓国家安全时，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

会处于一个更加理想的位置，较法庭更适合去认定哪些问题是涉及到国

家安全。所以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制度设计里，行政长官在认定有关问

题时──第一，是可以作出一个更加准确和全面的决定；另一方面，这

亦符合我们在《香港国安法》里对行政长官作有关国家安全问题责任的

履行，亦更加符合在今次释法里的第二及第三条所带出的制度设计原

意。  

  

记者：既然行政机关，特别是特首，对于何谓国安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

解，如果届时真的有任何决定时，其实特首的理据可否公开并作解释，

以令外界更加清晰日后如何作出申请或者是否作出申请呢？  

  

律政司副司长：我相信最主要（的考虑）是究竟透露有关的一些资料会

否令到带来国家安全威胁。我想这（个原因）是最重要的，而事实上大

家现在看到外国其他司法管辖区在处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案件时，先别

说他们根本上不容许海外律师在法庭处理这些案件。就算是当地合资格

律师在处理国家安全案件时，其实在外地很多司法管辖区，本身在制度

设计、在法律上都会要求对这些受委托的法律代表作出一个安全的检

视，亦即是要看看如果他们掌握了这些资料会否为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世界各地处理有关国家安全资料时，都会有一个

比较严谨的制度和设计的安排。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将来究竟会否将有

关资料向外透露时的最主要考虑是（这样做）会否对国家安全带来威

胁，这是我们最重要需要考虑的原则。  

  

记者：最后想问有关于追溯力的问题，司长亦有提过这次的修例不会推

翻之前一些案件的申请结果，但如果早前案件的申请结果可能涉及到国

家安全的元素的话，会有其他合适方法处理，何谓合适方法呢？  

  

律政司副司长：你说得对。司长亦说得很清楚，今次的修订是不会有任

何追溯力，对于一些法庭先前处理过的专案认许不会有任何追溯力。当

然我相信任何海外律师，如果有一些已经处理中的个案，或一些在法庭

处理中的个案，我们作为律政司在普通法原则下不适合作出任何评论，

这点希望大家谅解。但有一点我可以说就是，大原则是在任何案件当

中，如果有海外律师希望透过专案认许在香港法庭处理案件的话，第

一，他需要向香港法院法官申请专案认许，法庭会按照公众利益行使酌

情权，而除此之外，如果这个海外律师打算来香港法庭处理案件的话，

当然亦要符合香港其他法律，包括《入境条例》或者其他条例，他才可



以在香港工作。  

  

记者：最后想问关于外访，看到你刚刚到访了泰国，你会怎样形容今次

外访的成效？今年有什么目标以达到符合「十四五」规划里定香港作为

一个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呢？  

  

律政司副司长：今次在泰国外访，第一就是加强了我们双方在司法和法

律业界的交流。我亦藉今次在泰国外访机会，邀请了当地司法界和法律

界的一些领导或者专业人士，在今年下半年十一月的时候来香港参与我

们律政司所举办的盛事，就是香港法律周这个活动，我亦很高兴他们都

欣然接受亦愿意来香港。其实无论是今次泰国之旅或者早前欧洲之行，

我也很欢喜看到现时世界上一些重要国际组织依然对香港的法律制度非

常之称许和信任。事实上今年下半年以至明年年初，我们将会有很多场

亚太区和国际法律界的盛事在香港陆续举行，这正正显示到国际社会对

香港法律制度的肯定和信任。  

  

  除此之外，其实在欧洲外访之后，我们很开心见到有一些国际私法

组织给我们非常正面和积极回应──会考虑在不久将来选择落户香港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在二月份的时候，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已经在

香港正式成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些国际法律组织在香港落户或者展

开亚太区或国际法律界的盛事，这些对香港巩固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

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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